
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 

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计价格[2002]198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物价局：  

为规范招标代理服务收费行为，维护招标人、投标人和招标代理

机构的合法权益，促进招标代理行业的健康发展，我委制定了《招标

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请按照执行。 

根据《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整顿招标投标收费的通知》（计价

格[2002]520 号）规定，实行由中标人付费的机电设备招标代理服务，

可暂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至 2004 年 1 月 1 日统一执行委托人付费。

机电设备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自《办法》生效之日起按《办法》

规定执行。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收费暂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五日 



附件: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招标代理服务收费行为，维护招标人、投标人和

招标代理机构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各类招标代理服务的收费行

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是指招标代理机构接受

招标人委托，从事编制招标文件(包括编制资格预审文件和标底)，审

查投标人资格，组织投标人踏勘现场并答疑，组织开标、评标、定标，

以及提供招标前期咨询、协调合同的签订等业务所收取的费用。 

    第四条 招标代理机构从事招标代理业务并收取服务费用的，必

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条

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相应资质。 

    第五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人委托的范围内办理招标事

宜，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符合招标人的技术、质量要求。 

    第六条 招标代理服务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自愿、有偿

的原则。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招标人强制指定招标代理机构或

强制具有自行招标资格的单位接受代理并收取费用。 

    第七条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按照招标代理业务性质分为: 

    (一)各类土木工程、建筑工程、设备安装、管道线路敷设、装饰

装修等建设以及附带服务的工程招标代理服务收费。 



    (二)原材料、产品、设备和固态、液态或气态物体和电力等货物

及其附带服务的货物招标代理服务收费。 

    (三)工程勘察、设计、咨询、监理，矿业权、土地使用权出让、

转让和保险等工程和货物以外的服务招标代理服务收费。 

    第八条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第九条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采用差额定率累进计费方式。收费标

准按本办法附件规定执行，上下浮动幅度不超过 20%。具体收费额由

招标代理机构和招标委托人在规定的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内协商确

定。 

    出售招标文件可以收取编制成本费，具体定价办法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则制定。 

    第十条 招标代理服务实行“谁委托谁付费  招标代理服务费用

应由招标人支付，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与投标人另有约定的，从其

约定”。（发改办价格[2003]857 号修改） 

    工程招标委托人支付的招标代理服务费，可计入工程前期费用。

货物招标和服务招标委托人支付的招标代理服务费，按照财政部门规

定列支。 

    第十一条 招标代理机构按规定收取代理费用和出售招标文件

后，不得再要求招标委托人无偿提供食宿、交通等或收取其他费用。 

    第十二条 招标代理业务中有超出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要求的，

招标代理机构可与招标委托人就所增加的工作量，另行协商确定服务

费用。 



    第十三条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四条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或者其授权、委托的单位，按照国

务院关于招标投标管理职能分工规定履行监督职能，要求招标投标当

事人履行审批、备案及其他手续的，一律不得收费。 

    违反前款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制定收费标准以及收取管理

性费用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予以查处。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计委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国家计委及有关部

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定，凡与本办

法相抵触的，自本办法生效之日起废止。 

 附：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 

中标金额（万元） 货物招标 服务招标 工程招标 

100 以下 1.5% 1.5% 1.0% 

100-500 1.1% 0.8% 0.7% 

500-1000 0.8% 0.45% 0.55% 

1000-5000 0.5% 0.25% 0.35% 

5000-10000 0.25% 0.1% 0.2% 

10000-100000 0.05% 0.05% 0.05% 

1000000 以上 0.01% 0.01% 0.01% 

注： 

1.按本表费率计算的收费为招标代理服务全过程的收费基准价格，单独提供编制招标文件

（有标底的含标底）服务的，可按规定标准的 30%计收。 

2.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例如：某工程招标代理业务中标金额为 6000

万元，计算招标代理服务收费额如下： 

100 万元×1.0%=1 万元 



（500-100）万元×0.7%=2.8 万元 

（1000-500）×0.55%=2.75 万元 

（5000-1000）×0.35%=14 万元 

（6000-5000）×0.2%=2 万元 

合计收费=1+2.8+2.75+14+2=22.55（万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招标代理 

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2003]85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物价局：  

为规范招标代理服务收费行为，2002 年 10 月，我委以计价格
[2002]1980 号文印发了《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为有利于《办法》的顺利实施，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删去计价格[2002]1980 号文第二自然段的内容。  

二、将《办法》第十条中“招标代理服务实行‘谁委托谁付费’”，
修改为“招标代理服务费用应由招标人支付，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
与投标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  



工程（施工）招标代理收费速查表                （万元） 

工程造价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代理费用  1.00  1.35  1.70  2.05  2.40  2.75  3.10  3.45  3.80  4.08  

                      

工程造价  600   65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1050 

代理费用  4.35  4.63  4.90  5.18  5.45  5.73  6.00  6.28  6.55   6.73  

                      

工程造价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1350  1400  1450  1500  1550 

代理费用  6.90   7.08  7.25  7.43   7.60   7.78  7.95   8.13  8.30  8.48 

                      

工程造价  1600  1650  1700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2050 

代理费用  8.65   8.83  9.00   9.18  9.35   9.53  9.70   9.88  10.05  10.23  

                      

工程造价  2100   2150  2200   2250   2300   2350  2400  2450   2500  2550 

代理费用  10.40  10.58  10.75  10.93   11.10  11.28  11.45  11.63  11.80  11.98  

                      

工程造价  2600   2650   2700  2750  2800   2850  2900   2950  3000   3050 

代理费用  12.15  12.33  12.50  12.68  12.85  13.03  13.20  13.38  13.55   13.73  

                      

工程造价  3100   3150  3200   3250  3300   3350  3400   3450  3500   3550 

代理费用  13.90  14.08  14.25  14.43  14.60  14.78  14.95  15.13  15.30  15.48  

                      

工程造价  3600   3650  3700   3750  3800   3850   3900   3950  4000   4050 

代理费用  15.65  15.83  16.00  16.18  16.35  16.53   16.70  16.88  17.05  17.23  

                      

工程造价  4100   4150   4200    4250   4300   4350   4400   4450  4500   4550 

代理费用  17.40  17.58   17.75   17.93   18.10   18.28  18.45  18.63  18.80  

18.98 

                      

工程造价  4600   4650   4700   4750  4800   4850  4900   4950  5000   5050 

代理费用  19.15  19.33   19.50  19.68  19.85  20.03  20.20  20.38  20.55  20.65  

                      

工程造价  5100   5150   5200   5250  5300   5350  5400   5450  5500   5550 

代理费用  20.75  20.85   20.95  21.05  21.15  21.25  21.35  21.45  21.55  21.65  

                      

工程造价  5600   5650   5700   5750  5800   5850  5900   5950  6000   6050 

代理费用  21.75  21.85   21.95  22.05  22.15  22.25  22.35  22.45  22.55   

22.65  

                      

工程造价  6100   6150  6200   6250   6300   6350   6400   6450   6500   6550 

代理费用  22.75  22.85  22.95   23.05  23.15   23.25  23.35  23.45   23.55  

23.65  

                      

工程造价  6600   6650  6700   6750  6800   6850  6900   6950  7000   7050 



代理费用  23.75  23.85  23.95  24.05  24.15  24.25  24.35  24.45  24.55  24.65  

                      

工程造价  7100   7150  7200   7250  7300   7350  7400   7450   7500   7550 

代理费用  24.75  24.85  24.95  25.05  25.15  25.25  25.35  25.45   25.55  25.65  

                      

工程造价  7600   7650   7700   7750   7800   7850  7900   7950  8000   8050 

代理费用  25.75  25.85   25.95  26.05   26.15  26.25  26.35  26.45  26.55  

26.65  

                      

工程造价  8100   8150   8200   8250   8300   8350   8400   8450   8500   8550 

代理费用  26.75  26.85   26.95  27.05   27.15  27.25   27.35   27.45  27.55   

27.65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收费标准 

中标金额       100 以下   100-500   500-1000   1000-5000   5000-10000 

收费标准（％） 1.00         0.70      0.55        0.35         0.20  

采用差额定率累进计费方式，上下浮动幅度不超过 20％。 


